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海洋義工訓練計畫 

簡章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海洋義工管理要點 

一、臺南市南區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凝聚海洋義工服務共識，培育海洋推廣人力資源，積

極推展南區海洋相關事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義工條件資格如下： 

(一) 年滿十歲。（十八歲以下，須出具未成年學生參加活動家長同意書，並另依規定協助服務）。 

(二) 對海洋推廣活動具服務熱忱、表逹能力佳、有責任心、配合度高、身心健康、行動方便、

有專長者尤佳（如文書、設計、外語、解說導覽等）。 

(三) 海洋義工為無給職，需配合完成訓練課程。 

三、義工招募方式如下： 

(一) 召募：視本所需要，不定期公開召募義工。 

(二) 訓練及配合事項：由本所提供相關訓練及實作等課程，訓練或實作期間中途缺席未請假者

不予遴用。 

(三) 考核：完成訓練及實作且經審核合格者，頒發完訓證書及海洋義工服務證。 

四、義工服務區域如下： 

(一) 服務區域：臺南市南區或由南區區公所指派地點。 

五、義工服務目標如下： 

(一) 海洋知識推廣：海洋專區導覽、海洋主題活動教學、校園推動海洋教育等。 

(二) 海洋觀光遊憩：南區觀光路線導覽、帶領體驗活動 

(三) 海洋產業發展：結合在地業者推動海洋產業推廣活動 

(四) 配合其他機動性質活動之服務。 

六、義工權利及福利如下： 

(一) 優先參與本所辦理之各項訓練課程，以充實專業知識。 

(二) 依活動性質參加南區區公所辦理之活動，得予優待。 

(三) 參與本所辦理活動期間，為海洋義工投保平安保險。 

(四) 完成訓練者頒發完訓證書及海洋義工制服。 

(五) 年底依據當年度服務時數，頒發服務時數證明書，以資獎勵。 

七、任務編組： 

由隊員相互推派遴選隊長及副隊長等職務。 

(一) 隊長 1 人。隊長綜理該隊隊務，對外代表該隊。辦理本所交付之任務，隊長由本所發給聘

書，任期為 2 年。 

(二) 副隊長 2 人。襄助隊長處理隊務。 

 

八、義工須知與守則如下： 

(一) 本隊為無給職之團體，成員須對海洋教育工作具有熱忱興趣、犧牲奉獻者。 

(二) 義工須配合本所及本隊規定及決議，恪遵政策與目標，無法認同者得申請退出或經本所及

本隊決議予以退聘。 



 

 

(三) 義工應發揮團結互助精神、自動自發與本所配合協調各項工作。 

(四) 義工應本愛心、耐心、主動親切提供民眾服務。 

(五) 義工應主動學習參加本所辦理之相關訓練及相關活動，若無法參加得請假。 

 

 招募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8 月 20 日 17:00 前。 

二、報名方式：線上填寫報名資料 https://forms.gle/fmNh6HBBT1ekJQCv5。 

三、報名對象：對南區海洋文化有興趣之民眾滿 10 歲以上，預計 30 名。 

四、報名審核：依據報名者資料進行初步審核，合格者後續需配合完成海洋義工訓練課程後，方

可成為正式義工。 

五、洽詢專線：0938-269990 王先生，或 FB 搜尋「趣鯤鯓找回海洋之心」。 

六、日程說明： 

 

 

 海洋義工訓練課程(草案) 

堂數 日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第一堂 
112 年 8 月 26(六) 

9:00-12:00 
3 小時 

◆海洋義工任務說明 

◆認識南區海洋 

南區 

喜樹圖書館 

第二堂 
112 年 8 月 26(六) 

13:00-16:00 
3 小時 

◆導覽解說技巧 

◆喜樹圖書館海洋專區導覽 

◆實作討論 

南區 

喜樹圖書館 

第三堂 
112 年 8 月 27(日) 

9:00-12:00 
3 小時 

[海洋觀光休憩]◆海洋實境解謎遊戲體

驗 

[海洋污染問題]◆四鯤鯓沙灘現地觀察 

四鯤鯓社區 

第四堂 
112 年 8 月 27(日) 

13:00-16:00 
3 小時 

◆海洋實境解謎遊戲實作訓練 

◆頒發完訓證書 
四鯤鯓社區 

 

  

8/20前

報名收件

• 公開收件報名
資料

8/22

完成資格審核

•完成資格審核

•通知合格者參
與訓練

8/26-8/27

訓練課程

•參與4堂訓練課
程

•完成後成為正
式義工

8/28~

義工服務

•依公所需求協
助相關活動



 

 

未成年學生參加活動家長同意書 
參加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參加下述活動經法定代理

人（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活動名稱：臺南市南區區公所海洋義工 

主辦單位：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參加學生就讀學校：  

參加學生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學生身份證字號：  

立同意書人：                      （簽名＆蓋章）  

立同意書人緊急聯絡電話：  

與參加學生之關係：  

 

 

 

 

 

 

※如參加者未實際獲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私蓋印章或偽造簽名，請自負法律責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